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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飞润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收购报告书

及相关公告的补发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因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之一谢定飞先生于 2024 年 9 月 9 日因病逝世，谢光辉、

谢峰通过依法继承以及家庭财产内部转让方式，直接持有飞日水产 25.0266%股

权，同时，谢光辉、谢峰兄弟合计持有飞日控股 100%股权，而飞日控股持有飞

日水产 74.9735%股权。因此，谢光辉、谢峰兄弟通过直接与间接方式共同控制

飞日水产。另，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及谢峰与谢光辉签署的

一致行动协议书，双方构成一致行动人。股权变更后，二人通过飞日控股及飞日

水产共同间接控制飞润生物 38.0200%的股份，对应 18,802,300 股，为飞润生物

的共同实际控制人。公司实际控制人由谢定飞、谢光辉变更为谢光辉、谢峰。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六条“通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的证券转让，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导致其成为公众公司第

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或者通过投资关系、协议转让、行政划转或者变更、

执行法院裁定、继承、赠与、其他安排等方式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导致其成为或

拟成为公众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且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公众公司已

发行股份 10%的，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 2 日内编制收购报告书，连同财务顾

问专业意见和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一并披露，报送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同时通

知该公众公司。”以及第九条“ 收购人按照本办法第三章、第四章的规定进行公

众公司收购的，应当聘请具有财务顾问业务资格的专业机构担任财务顾问，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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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国有股行政划转或者变更、因继承取得股份、股份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

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取得公众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司法判决导致收购人成为

或拟成为公众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情形除外。” 

因相关人员对公司收购事项规则理解不透彻，导致上述事项未能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公司于同日补发相关公告，详见公司同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收购报告书》、《实际控制人变

更公告（补发）》等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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